附1：    　　　
表1　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督查表
	基本

信息
	养殖场名称
	
	单位法人代表
	

	
	地址
	      区（县）         乡（镇）               村

	
	联系电话
	
	邮政编码
	
	面积（占地）
	    亩

	
	主养品种
	

	具体督查项目
	分值
	得分

	1.场区内环境整洁，水路、电路、道路齐备。
	6分
	

	2.养殖池塘：能定期改造维修，现状良好，无明显陈旧老化问题。
	4分
	

	3.养殖设备：养殖场内日常生产用的投饵、增氧、水质检测、病害诊断等基本养殖设备完备，且维护良好，使用正常。
	6分
	

	4.进排水系统：进排水系统分开，能正常使用。
	6分
	

	5、养殖用水：周边无污染源，符合无公害水产养殖技术标准，且定期进行监测。养殖废水经湿地处理达标排放。
	6分
	

	6. 养殖库房：齐备有效，整洁，管理有序。
	6分
	

	
	
	

	7.苗种使用：苗种来源于合法的苗种生产企业，有购买凭证。
	10分
	

	8.渔药使用：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法渔用兽药，无使用禁用药品行为，有购买凭证。
	10分
	

	9. 饲料使用：能使用合法厂家的合格的保质期内的配合饲料，有购买凭证。
	10分
	

	10. 档案记录：生产日志和用药记录按时认真填写，记录内容详细完整准确。
	10分
	

	11.内部管理：制度健全，张贴重要的管理制度、技术规程等，定期对职工或渔民进行质量安全教育培训。
	4分
	

	12.销售养殖水产品附具《上海市养殖水产品产地证明》。
	8分
	

	13.养殖产品通过无公害农产品（或绿色食品）认证，或通过有机食品基地生产认证。
	6分
	

	14.具有水域滩涂养殖证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。
	4分
	

	15.养殖场具备相应的业务技术骨干人员。
	4分
	

	合计
	100分
	

	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	


第　　组　　　记录员：　　　　　日期：　　　　被督查对象签名：　　
（此表一式三份，一份留档，一份交养殖场保存，一份交区（县）农委水产办）
附2：　　　　
表2　标准化水产养殖场督查表
	基本

信息
	养殖场名称
	
	单位法人代表
	

	
	地址
	      区（县）         乡（镇）               村

	
	联系电话
	
	邮政编码
	
	面积（占地）
	    　亩

	
	主养品种
	
	建设进度
	□建设　% 　□ 已建成
□已验收

	具体督查项目

	未施工原因



	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、要求整改时间



	验收材料存在问题、要求整改时间



	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（等级工配备情况、场容场貌整洁情况、管理情况、准出情况等）



第　　组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记录员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日期：　　

被督查对象签名：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（此表一式三份，一份留档，一份交养殖场，一份交区（县）农委水产办）
1

